
证券代码：002310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25-089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仲裁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子公司阳煦新能源为申请人

3、涉案的金额：62,692.89万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案目前尚未开庭审理，最终结果对公司

本期或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仲裁事项暂未

对公司及子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仲裁事项受理情况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园林”）之控股子

公司湖南阳煦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煦新能源”）于近日收到北京仲裁委

员会（以下简称“北京仲裁委”）送达的《关于（2025）京仲案字第09059号仲裁

案受理通知》，通知显示阳煦新能源对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阳光新能源”）发起的仲裁申请已被受理。截至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二、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湖南阳煦新能源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请求事项

裁决确认《湖南阳煦新能源有限公司150MW分布式户用光伏发电项目工程

总承包(EPC)合同》及《湖南阳煦新能源有限公司150MW分布式户用光伏发电项



目工程总承包(EPC)合同》补充协议(合同约定价款64,368,940.00元)无效。

2、裁决湖南阳煦新能源有限公司与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就《湖南

阳煦新能源有限公司150MW分布式户用光伏发电项目工程总承包(EPC)合同》项

下工程，按照市场价进行工程款结算，具体以鉴定结果为准。

3、裁决被申请人承担申请人因仲裁产生的律师费、工程审计费用等必要合

理开支。

4、本案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三）申请人主张的理由

被申请人是一家主营业务为新能源项目开发投资的企业。申请人设立于2022

年11月7日，设立时的股东为合肥阳昭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肥阳昭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控股的子公司，即申请人于设立时系被申请人全资下属子

公司。

2022年11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湖南阳照新能源有限公司150MW分

布式户用光伏发电项目工程总承包(EPC)合同》(合同约定价款562,560,000.00元)

(以下简称《EPC 合同》)及补充协议(合同约定价款64,368,940.00元)。但签订合

同时并未行招投标程序。

2023年4月，被申请人将所持申请人的100%股权转让与合肥嘉则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名下(合肥嘉则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系被申请人原员工祝小虎实际控制

的企业)。即申请人实际一直由被申请人实际控制。

2025年4月，申请人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祝小虎和被申请人退出对申请

人的控制。但在控股权转移后，新股东发现申请人此前与被申请人签订的《EPC

合同》及补充协议未履行招投标程序，且约定的工程价格严重偏离市场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修正)》第三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

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必须进行招标：(一)大型基础设施、公用

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必须招标的工

程项目规定》第四条规定“不属于本规定第二条、第三条规定情形的大型基础设

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必须招标的具体范围由国



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确有必要、严格限定的原则制订，报

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

第二条规定“不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第二条、第三条规定情形的大

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必须招标的具体

范围包括：(一)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新能源等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本案双

方争议的工程项目属于新能源基础设施项目，依据法律规定需要履行招标程序。

被申请人及其关联方未履行任何招标程序，签署远高于市场价水平的《EPC

合同》及补充协议，谋取不当利益，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除上述仲裁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单项涉案

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

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1、阳煦新能源申请的仲裁事项尚未开庭，最终结果对公司本期或未来业绩

的具体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后续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案件的进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

露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仲裁事项暂未对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生产经营产

生 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积极推进仲裁流程，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权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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